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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里镇福禄坪小学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文件，为全力做好我园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协调、组织全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组  长：孟祥国
组  员：徐美刚  齐山美  王为渠  李花春  司吉福  王玉涛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校长室，孟祥国办公室主任，主要人员徐美刚  齐山美  王为渠  李花春
主要负责全校疫情防控总体协调与调度工作，制定和实施应急处置预案，全面领导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专家指导、教学工作、后勤保障、医疗处置、安全保卫、宣传教育、学生工作、教工工作等专项工作组。
（一）综合协调组（责任单位：安全办公室  责任人：李花春  联系电话：13964364786
主要职责：负责传达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协调落实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负责工作组间的沟通联络，协调落实领导小组相关工作部署，确保信息渠道畅通；收集、整理、研判疫情防控工作信息，发布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通知；负责重要信息（含日报信息）的上报工作等。
（二）专家指导组（责任单位：办公室  责任人：徐美刚13964356757）
邀请医院医学专家公共卫生（医疗卫生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组成专家指导组。
主要职责：指导疫情防控和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健康防护、观察隔离和相关培训工作。
（三）教学工作组（责任单位：保教处  责任人：齐山美15244156800）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我园延迟开学期间的在线网络教学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做好因推迟开学所引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教学计划调整工作，尽可能减少疫情对教学活动的影响，确保疫情防控和教学活动两不误；负责制定因疫情防控暂不、暂缓返校学生的在线学习方案；负责保障疫情发生后隔离班级学生的教学安排和隔离教师教学任务的调整安排，维护教学秩序的稳定。
（四）后勤保障（医疗处置）组（责任单位：总务处   责任人：王为渠18364364375、）
主要职责：做好重要场所入口的体温检测和人员疏导工作，组织开展全园卫生清洁和环境消杀；做好食堂的食材进货管理和饮用水水质监测，保障疫情期间师生员工生活必需品和防护用品的供应；负责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的统筹管理、流程设计、人员转运、物资保障、环境消杀等；督促食堂依法经营、依规防控；做好疫情防护必需物资的购买、储备和保障与协调；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卫生所医护人员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负责开学前后餐饮等校外服务人员的信息日报、汇总、分析、排查。
（五）安全保卫组（责任单位：安全保卫处  责任人:李花春13964364786）
主要职责：负责校园封闭管理，做好进校人员体温测量、信息审核、车辆登记备案工作，实行凭有效证件和通行证进出校园，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校园。协助落实防控隔离措施，负责隔离观察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加强日常巡查工作，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六）宣传教育组（责任单位：办公室   责任人：徐美刚13964356757）
主要职责：强化园内舆情监测与引导，及时发布园内疫情有关信息；引导师生员工克服恐惧心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尽量做到不聚集、不到疫区，加强自我保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宣传报道疫情防控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弘扬传播正能量，树立学校良好形象。
（七）学生工作组（责任单位：保教处 责任人：司吉福15898734917）
主要职责：负责开学前后各类学生的信息日报、汇总、分析、排查；加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教育，下发学生返校须知；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督促学生依法依规做好体温晨午检、因病缺勤记录跟踪、隔离观察措施等工作。
各年级班主任建立学生健康台账，负责统计、报告每名学生每日健康状况等信息，保持24小时联络畅通。
（八）教工工作组（责任单位：安全办公室 责任人：王玉涛13668830713）
主要职责：负责开学前后教职员工及外聘人员的信息日报、汇总、分析、排查，确定“正常/暂缓/隔离/暂不”返校教职工人员名单；做好疫情防控的宣传教育，下发教职工返校须知；加强对办公场所的消毒通风，关注教职工的心理状况，督促教职工依法依规做好体温晨午检、因病缺勤记录跟踪、隔离观察措施等工作。
建立教职工、校外服务人员健康台账，负责统计、报告每名教职工和校外人员的健康状况等信息，保持24小时联系畅通。发动教职工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在做好个人防护基础上协助开展应急处置有关工作。
（九）严格值班值守制度
1.严格落实各层面的值班值守制度，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轮流带班，各专项组指定专人值班，保障24小时联络畅通。
2.东里镇福禄坪小学：由孟祥国同志担任负责人，总体协调本校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电话：0533-3381957），面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开（包括学生、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离退休教职工及校园食堂、安保、保洁等后勤服务人员）。
3.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对本单位负总责，全面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各年级、处室、要设置疫情处置联络员，向全体师生公开联系电话，保持联络畅通。
二、异常检测预警
（一）返校时监测异常
1.返校当天，在校门入口体温监测时发现体温高于37.3℃、有咳嗽等可疑症状、健康通行码不是绿码的人员，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引领至返校入口临时留观点，并报告给医护人员。
2.在临时留观点，医护人员（刘医生电话：13287003286、谢子月：15953310782）对体温异常人员重测体温和症状检查，确认体温异常后，立即报告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联系人：孟祥国13754784681），启动突发疫情应急处置程序。
3.报到期间，发现有未按时报到的幼儿，班主任要及时电话联系。如了解到有自测（自感）体温异常或不适，立即询问学生家长目前所在位置，安抚家长及学生并告知应对措施，同时第一时间报告各年级主任或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相应措施。
（二）开学后监测异常
1.开学后，食堂、教室等人群集聚场所入口处设置体温监测点和检测通道，幼儿佩戴口罩、相互间隔1米排队等待检测。当检测到体温高于37.3℃、有咳嗽等可疑症状的人员，工作人员立即引导前往临时留观点等候。体温异常幼儿及时联系班主任，班主任赶赴现场同时报告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孟祥国（联系电话：13754784681）和值班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电话：1328700328）。工作人员登记在场人员个人信息后，继续开展体温检测工作，引导其他人员有序进出。
2.穿戴防护套装的医护人员到达临时留观点对异常人员重测体温和症状检查，确认异常后，报告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联系人：孟祥国 联系电话：13754784681），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三）开学后自测（自感）异常
1.教室内自测（自感）异常
（1）班主任教师每天早、午、晚各给幼儿测体温1次，并及时记录测量信息。
（2）体温高于37.3℃或出现咳嗽、乏力以及腹泻、结膜充血等可疑症状，立即报告园长。
（3）班主任立即报告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孟祥国 联系电话：13754784681）和卫生院值班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电话：1328700328）后，穿戴防护学生装赶到教室，将幼引至该教室所在楼层的临时留观点，陪护安抚学生，并告知教室内其他学生暂时在教室等待，尽量相互远离，同时登记同一楼层其他班级学生信息并告知教师及幼儿暂停外出。
（4）医护人员穿戴防护套装到达现场，对体温异常者重测体温和症状检查，确认异常后，报告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联系人：孟祥国 联系电话：13754784681），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5）教职员工自测或自感不适的，参考执行上述流程。
2.人员聚集性场所自感异常
（1）幼儿在功能用室、食堂等人员聚集性场所内发现不适，立即报告班主任。
（2）班主任报告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孟祥国 联系电话：13754784681）和卫生院值班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电话：1328700328），并穿戴防护套装赶赴现场，引导幼儿至所在场所的临时留观点等候。
（3）医护人员穿戴防护套装到达现场，对自感异常人员检测体温和症状检查，确认体温异常后，报告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联系人：孟祥国 联系电话：137547846816），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4）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体温异常发生场所的联络员，联络员组织登记同一场所人员个人信息。如在食堂，登记周边5米内餐桌就餐人员和各餐厅工作人员信息。
（5）教职员工在公共场所自感不适的，参考执行上述流程。
三、应急处置程序
（一）现场处置
1.启动应急处置后，综合协调组（孟祥国13754784681）、学生工作齐山美15244156800、安全保卫（李花春13964364786）和后勤保障组（王为渠18364364375）等专项工作组安排人员穿戴防护套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2.安全保卫组布设警戒线，维持秩序；医护人员启动与定点医疗机构沂源县第二人民医院的绿色通道，联系120救护车，将体温异常人员送至沂源县第二人民医院的发热门诊（联系电话：1328700328）进一步检查。送诊时1名医护人员和1名学生班主任穿戴防护套装陪同。
3.安全保卫组和学生工作组有序登记现场人员信息后，进行疏导并提醒大家在离开现场后，做好个人防护，注意佩戴口罩，勤洗手，减少人员接触，注意观察自身状况，并保持通讯畅通；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以及腹泻、结膜充血等症状时要及时上报班主任或联络员（李花春13964364786）。
4.后勤保障组对事发现场和异常者行动路线及周边区域、临时留观点彻底消毒。
（二）救治与隔离
1.医疗处置组（孟祥国13754784681、李花春13964364786）及时追踪可疑病例情况，一旦确诊为新冠肺炎或疑似病例，立即配合沂源县第二人民医院和县疾控中心做好救治与隔离工作。
2.各年级组长和班主任及时了解患者身体健康状况，配合心理辅导组远程开展心理疏导；并负责联系患者家属，通报患者病情和治疗情况，作好安抚工作。
3.医疗处置、学生工作、综合协调组和联络员、班主任协助沂源县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密切接触者范围，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4.发现确诊或疑似病例，综合协调组第一时间报告沂源县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和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
5.如转诊患者排除新冠肺炎，康复回校后教职工由部门联络员，学生由班主任进行重点健康观察14天，在公共场所或与外界接触时佩戴口罩；病例排除信息及时通知现场登记的相关人员，提醒仍需做好个人防护和观察。
（三）善后处理
1.综合协调组联系、配合沂源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和沂源县疾控中心对确诊或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驻留的教室、餐厅、功能用室等所有场所彻底消杀，及时消除消毒剂残留。
2.宣传教育组在适当范围内通报情况，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师生员工自我防护意识与能力。同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处置工作。
3.各年级班主任及学校心理教师及时评估不同人群可能出现的心理状态，积极干预个体或群体心理危机苗头，畅通心理支持热线，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班主任跟踪掌握幼儿心理状态。
4.学生工作组协调教学部门调整教学安排，根据沂源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和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的安排，采取临时停课、放假、校园局部或整体封闭管理等工作调整安排；制定工作调整期间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安排，确保停课不停学。
5.综合协调组积极做好家校沟通，及时与病例近亲亲属取得联系，如实告知发病情况和处置举措，做好安抚慰问工作，积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每天了解患病和隔离观察人员情况，并上报学校、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沂源县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6.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后，返校复学；确诊者治愈出院，按要求进行隔离观察。
7.后勤保障（医疗处置）组负责患病和隔离观察人员基本生活用品（原则上使用其原有生活物品），通知学校食堂做好隔离观察区的饮用水供应和膳食安排，做好生活垃圾（按医学废弃物）收集及转运。送餐、清洁等工作人员需穿好防护套装做好防护。
8.学校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落实驻地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其他善后措施。
四、信息报送
（一）信息报送原则
1.迅速。学校如果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综合协调组第一时间向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和沂源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报告，不得拖延。
2.准确。报告信息内容要客观详实，不得主观臆断，不得漏报、瞒报、谎报。
3.直报。如果14天内出现2例及以上确诊或疑似病例或出现重大聚集性疫情，学校综合协调组要第一时间上报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和沂源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学校在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和沂源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协调下，全力做好应急处置相关工作。同时要直报省教育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信息报告
1.报告时限及程序
（1）初次报告。学校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疑似症状者，综合协调组2小时内向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和沂源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报告。
（2）进程报告。在突发疫情处置过程中，学校综合协调组每天将疫情发展情况上报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
（3）结案报告。突发疫情结束后，学校综合协调组及时将疫情防控结果报告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
2.报告内容
（1）初次报告内容。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数、症状、可能原因、已采取的措施等。
（2）进程报告内容。病例诊断与治疗情况、病情变化情况、密接人员排查及隔离情况、疫情控制情况、造成疫情的原因、进一步的防控措施等。
（3）结案报告内容。疫情处理结果（包括疫情性质与发生原因）、防控情况、责任追究情况等。
五、工作保障
（一）组织保障。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坚持底线思维，主要负责人要靠前指挥、主动担当，依法依规统筹抓好学校疫情防控和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二）信息保障。学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值班人员在岗和值班电话畅通，完善突发疫情信息收集、报送、处理等环节运行机制，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安全、畅通。
（三）物资保障。学校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储备足量的口罩、隔离服、消毒液、洗手液等应急防控物品，确保应急需要。
（四）场所保障。学校在教学楼设立多处临时留观点，安排专人负责，进一步完善基本生活条件保障。
（五）人员保障。学校组建应对突发疫情应急工作队伍，征调所有医学背景人员参加应急处置工作，邀请沂源县第二人民医院一线防控专家对应急工作人员防护知识、救治技术培训。会同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全园应急处置演练。
六、善后恢复
（一）及时整改。学校认真做好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患病师生的善后工作，对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和不足，认真研究整改，严防疫情复发。
（二）恢复秩序。如因突发疫情导致暂时集体停课，在对校内所有场所进行彻底清扫消毒后，并根据疫情形势科学研判，有序安排复课。因疫情隔离或住院的师生，必须在恢复健康并经卫生健康部门确定无传染性后方可返校。
（三）调查追责。学校对突发疫情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导致事件发生的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东里镇福禄坪小学
                                  2022.9.3

附件：1.应急处置流程图
      2.学生返校注意事项和应对措施
      3.学生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班主任联系方式











附件1学生返校报到异常情况应急处置流程图


正常体温
健康码校验
登记、消毒
进入校园
班主任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密切接触者
学生报到，入校检测
体温异常（高于37.3℃）或有干咳、乏力等疑似症状

工作人员引领学生到
园门口临时留观点
医务人员复查体温和症状
复查正常、无流行病学史
复查异常

流行病学史调查
启动应急处置
第二人民医院电话:1328700328
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联络员李花春
电话:13964364786
120车送到沂源县第二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发热病人离开后进行
消毒
校领导孟祥国
电话:13754784681
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电话:3315875
确诊/疑似
报告沂源县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排除新冠肺炎
解除警报，继续就医，班主任每天两次了解学生状况，做好心理辅导和网上授课工作
联系患者家属
了解患者情况
及时追踪
可疑病例
协助沂源县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史调查
开展远程
心理疏导

学生异常情况应急处置流程图

学生体温≥37.3℃或有干咳乏力等疑似症状
报告所在年级主任
学校教务处主任
卫生院医生
24小时电话:
13287003286
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联络员
李花春                                          
电话:13964364786
校领导孟祥国                                         
话:13754784681
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电话:3315875
等待县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密切接触师生原地待命
确诊/疑似密接师生隔离观察14天

心理咨询给予心理辅导
临时留观点体温、症状复查和流行病学调查
正常
继续校园学习生活
异常
有流行病学史
无流行病学史
报告第二人民医院
电话:
120急救车或学校应急车送到第二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电话:
确诊/疑似
排除
定点医院治疗
继续治疗
康复回校
临时留观点等候
对疑似病例发病的生活、学习及其他停留场所进行消毒处理


教职工体温≥37.3℃或干咳乏力等疑似症状
部门负责人
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联络员
李花春                                           
电话:13964364786

校领导孟祥国                                         
话:13754784681

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电话:3315875

确诊/疑似密接师生隔离观察14天

心理咨询给予心理辅导
密切接触师生原地待命
等待xx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临时留观点等候，报告卫生院24小时电话:
24小时电话:13287003286

临时留观点体温、症状复查和流行病学调查
正常
继续校园工作
异常
有流行病学史
报告第二人民医院
电话:1328700328

120急救车或学校应急车送到第二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电话:1328700328
无流行病学史
对疑似病例发病的生活、学习及其他停留场所进行消毒处理
确诊/疑似
排除
居家治疗/康复回校
定点医院治疗
教职工异常情况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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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学生返校注意事项和应对措施


	返校阶段
	注意事项
	学生应对措施
	学校应对措施

	返校前
	自查症状、自测体温、自备口罩。出现相关症状、体温高于37.3℃的，要暂缓返校。
	立即告知班主任，并根据目前居住地防控要求，联系社区（疾控机构），居家隔离或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一步诊治。
	班主任负责持续关注学生健康情况，并报所在系联络员，综合协调组汇总信息，每天上报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

	返校途中
	做好途中防护，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部卫生，减少接触公共物品或部位；留意周围旅客状况，避免与可疑人员近距离接触。
	自感（自测）体温高于37.3℃或出现可疑症状时，立即告知班主任，并报告所乘车辆工作人员，根据要求就诊就医，同时尽量避免接触其他人员；妥善保存旅行票据信息。
	班主任负责持续关注学生健康情况，随时联系相关机构，为学生提供帮助，并报所在系联络员。综合协调组汇总信息，每天上报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

	到达学校
	继续做好途中防护，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部卫生，减少接触公共物品或部位；留意周围旅客状况，避免与可疑人员近距离接触。
	自感（自测）体温高于37.3℃或出现可疑症状时，立即告知班主任，并报告所乘车辆工作人员，根据xx市规定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一步诊治，同时尽量避免接触其他人员。
	班主任接到电话后，立即询问学生目前所在位置，安抚学生并告知应对措施，同时第一时间报告所在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班主任及医护人员穿戴防护套装赶赴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了解情况，如明确为确诊或疑似病例，立即配合定点医疗和疾控机构做好救治与隔离工作，其他措施参考应急处置后续流程。如排除，则返校复学。综合协调组汇总信息，每天上报东里镇教育体育办公室。






附件4
学生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联系方式


	年级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一年级
	齐山美
	15244156800　
	

	二年级
	杨雪妹
	15265257675
	

	三年级
	李童飞
	18954917338
	

	四年级
	王玉涛
	13668830713
	

	五年级
	任纪兰
	1568903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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